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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tal pollutant emission contro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stipulated in China’s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total emission of major pollutants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and a diversified and effective pollution re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basically formed by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Compared with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ccounting method, the accounting process and accounting rules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have been greatly changed, and this paper takes the accounting method of total emission reduction of major air pollutants 
as an example to briefly analyze the accounting process and changes in accounting rules, implementation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total emission reduction accounting of major pollutant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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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四五总量减排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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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智汇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实施以来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下降，至十三五已基本形成多元有效的污染减排管理体系。相较于十三五总量减排核算方法，十四五的核算流程与核算
规则都有较大改动，本文以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为例，对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的核算流程和核算
规则变化、实施现状及对策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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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从事企业和生态环境局等管理者提供各类型的环保技

术咨询服务研究。

1 引言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

定的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原则，为

实现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施以来，

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至十三五基本形成多元

有效的污染减排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以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引领的总量减排制度。

进入十四五，为扎扎实推进“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

量减排工作，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做好“十四五”主

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环办综合函〔2021〕323

号）和《2021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环

办综合函〔2021〕487 号），并在 2021 版的技术指南的基

础上编制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 年

修订）》（环办综合函〔2022〕350 号）（以下简称核算技

术指南），作为实施总量控制的 4 项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

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量核算指南。

相较于十三五总量减排核算方法，十四五的核算流程与核算

规则都有较大改动，本文以大气主要污染物核算方法为例，

对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的核算流程、核算规

则、实施现状及对策进行简要分析。

2 核算方法变化对比

2.1 审核流程变化
由原有的“减排核算表格”填报改为“ 减排系统”在

线填报，由线下审核改为线上审核、上报。国家上线了“主

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污染物总量

减排核算须使用环保专网在减排系统中填报相关核算信息

和佐证材料，审核要点包括证明材料的完整性、减排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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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性、系数选取合理性、系统填报规范性、排污许可变更时

效性、系统填报及时性等方面。通过系统审核重点减排工程

产生的减排量才能被认定。

2.2 核算规则变化

2.2.1 限定了减排项目类型、核算方法、核算参数
大气重点减排工程分为了产业结构升级、含 VOCs 产

品源头替代、工业 VOCs 治理、工业 NOx 深度治理、能源

清洁化替代、交通运输轨道化、车和油品清洁化 7 个大类

14 个小类，每个类别都明确了具体范围，治理工程类型不

在给定范围内的不予认认定。

十三五没有限定具体的减排量计算方法，合理即可，

十四五明确了除NOx深度治理项目优先采用浓度法核算外，

其余类型的减排项目均以系数法为主（包括物料衡算法），

产污系数来源于《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

册》，没有相应系数的不予认定。

同时核算技术指南还对具体的废气治理工艺以及去除

效率、废气收集效率等参数的取值进行了限定。氮氧化物深

度治理仅限于烟气循环工艺、低氮燃烧、分级燃烧、选择性

催化还原 (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 或 SCR+SNCR 

组合等成熟高效技术，去除效率按系数手册取值；VOCs 治

理技术仅限于给出的燃烧及其组合技术、吸附及其组合技

术、回收及其组合技术、其他技术 4 大类 30 种，废气收集

效率和去除效率按核算技术指南中表 2-3 的参数值取。

2.2.2 核算的是治污能力的变化产生的减排潜力
除关停淘汰项目外，其余项目如治理类、源头替代类

等，企业的产品产量或原辅料用量优先采用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报告中的设计值，或者采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

设计方案等资料数据，无法提供设计值的可采用实际值。对

于既定工序，在废气收集和治理措施一定的情况下，产品产

量或原辅料用量决定了污染物减排量的大小，指南优先选用

产品和原料的设计值进行核算，意味着核算的不再是核算年

所产生的实际减排量，而是在理论满负荷运行条件下，相应

治理措施实施前后的治污能力差异，也是最大减排潜力。[1]

2.2.3 对项目完成时间进行了限定
十三五期间可以对往年完成减排工程的减排量进行补

充核算认定，十四五期间只能对核算年当年完成的减排项目

进行核算，往年项目不予认定，仅部分符合要求的关停淘汰

类项目和上一年第四季度完成的氮氧化物深度治理项目可

以在下一年进行补充核算认定。

2.2.4 不再单独核算新增排放量
十四五期间，现有项目实施污染物治理工程的，不需

要在单独核算新增排放量，新（改、扩） 建项目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区域削减措施涉及到的重点工程减排量需要在总

量减排核算中填报相关替代量，在减排工程减排量认定时予

以扣除。

3 实施现状

3.1 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方法优点
十四五主要污染物重量减排核算采用系统填报线上审

核方式开展， “主要污染物重点减排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

的建设与实施，使得重点减排工程资料报送与审核更加方便

快捷，减排工程档案资料得到有效管理，实现重点减排工程

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有效推动重点减排工程落实落地。

十四五出台了主要污染物减排量核算的专项技术指南，

通过制定核算技术指南，改进总量减排核算方法，完善总量

减排考核体系，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总量减排监督管理，

有效避免了重复计算、弄虚作假特别是不如实填报削减量和

削减来源等问题。

3.2 存在问题

3.2.1 部分 VOCs 治理技术无对应去除效率
在核算技术指南表 2-3 中列出了燃烧及其组合技术、

吸附及其组合技术、回收及其组合技术、其他技术四大类

共 30 种治理技术及去除率，要求核算过程中按照给定的治

理技术选取去除率。在实际核算工作中会遇到治理技术不对

应的情况，一般可以根据治理技术的原理从技术指南中选取

一个相似的处理技术来确定去除效率，但是也存在一些完全

无法类比的治理技术，比如分子击断技术。在分子击断技术

中，分子击断净化器内部产生高压脉冲电场，利用该脉冲电

场以及在电场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破坏通过该电场的 VOCs 

的 C-C、C-H 键，使之裂解氧化为 CO2、H2O 等无害物，该

技术在有机废气治理中有一定的治理效果和应用市场。在核

算技术指南中没有原理类似的处理技术，核算时无法合理选

择除效率，从而影响了最总减排量的准确核算与认定。

3.2.2 部分工艺无对应的产污系数
核算技术指南中除 NOx 深度治理项目优先采用浓度法

核算外，其余类型的减排项目均以系数法为主，系数手册中

按照不同的生产工艺流程给定了不同生产工艺的产污系数，

根据企业的行业类别、产品、原料 / 燃料、生产工艺、生产

规模等选择对应的产污系数。部分减排工程对应的生产工艺

环节无法选择合适的产污系数，比如涂装行业和包装印刷行

业在调漆调墨过程中均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系数手册中只

有涂装、印刷及相应的烘干工序，调配环节未制定产污系数，

企业实施的调漆房、调墨间废气收集治理工程无法核算治理

减排量。再比如空调制造行业中蒸发器和冷凝器的散热翅片

在冲压过程中需要用到翅片油，在对应行业手册《电子电气

行业系数手册》和各类通用工序手册《机械行业系数手册》

中，均找不到翅片油使用及烘干相关的工艺环节核算系数。

翅片油主要成分为脱硫脱芳轻馏分，含量占比可达 97% 以

上，属于易挥发性液体，企业年用量几百吨，具有较大的减

排潜力但是没有合适的核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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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氮氧化物深度治理技术问题
根据核算技术指南，工业 NOx 深度治理工程主要包括

采用烟气循环工艺、低氮燃烧、分级燃烧、选择性催化还

原 (S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 或 SCR+SNCR 组合

等技术。某水泥企业采用自主研发的专利低氨燃烧脱硝改造

技术，氮氧化物排放量由原来的 260-280mg/m3 下降至 200-

225 mg/m3，从排放浓度来看，治理效果比较明显，但因其

不在限定的脱硝技术范围内而不予认定。

3.2.4 关停淘汰项目减排量认定问题
按照核算技术指南，实施产业结构升级的选取关停前

一年的生产活动水平来核算减排量，同时要求以排污许可证

注销、变更或营业执照注销作为完成关停的作证材料。部分

企业不会短时间内就从正常生产状态变成关停，更多的是逐

年减产，从完全停止生产到生产设施拆除，再到排污许可注

销、营业执照注销，整体的关停周期较长。这类项目在核算

减排量时明显会比正常生产时的污染排放量小很多，也远远

小于其厂区建设时环评批复的总量或者排污许可的许可量。

同时，2024 年审核时虽然放松了对产品原料量选用的审核

要求，2021 年或 2022 年生产但 2023 年停产，2024 年完成

关停淘汰手续的，可以提供 2021 年或 2022 年生产年份产品

产量信息表进行核算，但是在 2023 年审核认定时，还仍是

严格按照核算技术指南要求选取关停前一年的产品原料量

进行核算的，对于 2022 年停产，2023 年才完成关停淘汰手

续的关停项目，已无法进行补充认定了。[2]

4 建议

4.1 补充完善有机废气治理技术
随着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标准的先后出台，有机废

气污染管控要求从松到紧有其相应的变化过程，有机废气污

染防治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升级，治理效率不断提升。按照现

有的污染防治要求，部分技术在挡当下可能不属于高效治理

技术，但在当时是推广的主流技术之一，目前仍有很多企业

在使用，对于这类技术应综合考虑进来，借助环保设备厂商、

第三方技术公司、企业单位、环保专家等专业力量，组织对

这些技术的治理效率进行评定，有助于工业 VOCs 治理工程

减排量的准确核算。

4.2 对现有系数手册进行补充修订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应用

范围广泛，不仅用于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在排放源统

计、排污许可、大气污染源清单、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也有

广泛应用，是我国目前主要的核算工具手册之一，系数手册

的完善有助于提升各类环保工作质量，故可以在各个口径的

基层工作开展过程中收集系数手册相关问题，或者借助科研

院校、行业协会、大型企业、第三方技术公司等方面的专业

优势，调查系数手册存在的瑕疵，组织环保专家分行业开展

深入调查，对相关行业系数手册进行补充修订。一方面对产

品或原料类别、生产工艺环节、污染物覆盖不全等问题进行

补充和细化，提高手册的完整度和全面性，扩大适用范围；

一方面结合生产设备更新、工艺技术提升、清洁生产情况等

方面，对已制定的产物系数进行评估，对准确性较低的系数

进行更新与优化，使得核算结果更贴近企业实际产排情况。

补充更新的系数后，可以单独重新发布某一行业系数手册，

或者采用修改单的方式，对手册中部分参数进行修正。[3]

4.3 适当放宽审核条件
对于不在给定范围内的氮氧化物治理技术，技术工作

原理科学、设计合理、资源节约、污染小、运行稳定，并且

能提供相应的设计方案、专家论证、运行维护记录、以及足

够的在线监测数据等资料，可以证明治理技术确实能有效降

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的，可以加强佐

证材料与核算过程审核，适当放宽审核条件予以认定，促进

相关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广，提升行业治理水平提升。

对于关停淘汰前一年生产时间太短的，可以允许往前

再推一年，采用其正常生产期间的生产活动水平信息来计算

排放量，使减排量更符合其正常生产排放情况；对于早已停

产但因排污许可和营业执照注销等关停手续办理问题导致

关停周期较长的企业，在佐证材料完备、停产期间未复产、

确实有减排效益的条件下，进行特殊情况认定。[4]

5 结语

总量减排作为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结构优化调整、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能有效推动实施重点减排工

程，形成有效减排能力，总量减排核算方法的不断完善将为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下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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